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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

（1986年 12月 14日吉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 1992 年 1 月 14 日吉林

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《吉

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吉林省收费罚

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〉的决定》修改 根据 1997 年 12

月 19 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十五次会议《吉

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吉林省收费罚

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〉的决定》修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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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各种收费、罚款、没收财物的管理，保

护企业、事业单位和公民的合法权益，依据国家法律、法规的有

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全省城乡一切社会性的收费、罚款、

没收财物的活动，所有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。

第三条 各种收费、罚款、没收财物的项目和标准，都必须

按本条例规定的权限报经批准，国家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四条 县（含县级）以上人民政府的物价、财政、审计部

门按规定的权限，负责监督检查本条例的执行。

第二章 收费管理

第五条 各种收费项目及其标准，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国

务院授权的部门及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；没有规定而又需增加

的收费项目或调整收费标准的，按照本条例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

八条的规定执行。

各种收费项目，按物价分级管理权限，由物价部门制定管理

目录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；除实行市场调节的经营性收费

外，其他收费标准由物价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或有关业务主管

部门公布；新增加的收费项目和新调整的收费标准批准后，随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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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公布。

第六条 实行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的经营性收费，按提供

服务的成本、税金和合理利润确定，由物价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

管理。增减上述经营性收费项目或调整收费标准，按分级管理权

限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业务主管部门提出，报同级物价部门

审批。其中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，由物价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

批准。

实行市场调节的经营性收费项目，由物价部门按分级管理权

限确定；收费标准由经营者自行确定。

第七条 事业性收费，按财政拨款和提供服务的支出情况，

本着补偿合理费用的原则确定，由物价、财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

门管理。增减事业性收费项目或调整事业性收费标准，由省业务

主管部门提出，经省物价、财政部门审批，其中与人民生活关系

密切、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的须报省人民政府批准。

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不得自行向社会收取费用。会费收取标

准按国家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行政性收费，按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及

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，由物价、财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管理。

增减行政性收费项目调整行政性收费标准，由省业务主管部门提

出，经省物价、财政部门审核，报省人民政府批准。

法律、法规规定和省人民政府批准确需发放的牌证照等，需

要收费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工本费，不得盈利。超过工本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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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加收管理性费用的，按本条前款规定的批准程序另行报批。

按规定收取管理性费用的，为管理而发放的牌证照等，不再另收

工本费。

第九条 各级业务主管部门转发上级业务部门的国家定价

和国家指导价和经营性收费文件，必须送同级物价部门会签后下

发，转发事业性、行政性收费文件，必须送同级物价、财政部门

会签或联合转发。

各级编制管理部门，审批以行政性和事业性收费为经费来源

的各类机构和编制时，应征求省物价、财政部门的意见，报省人

民政府批准。

第十条 经营性收费票据，由税务部门监制和管理；行政性、

事业性收费票据，由财政部门监制和管理。国家和省规定使用的

专用票据除外。

对于应当收税的事业性收费项目，财政部门应当向税务部门

提供收税依据，具体办法由省财政部门会同省税务部门制定。

凡经批准的收费，收费单位应向物价部门申请领取《收费许

可证》，凭证收费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乱收费。被收取的单位或

个人有权拒付。

（一）超越规定权限，擅自增加收费项目的；

（二）未按规定的权限批准，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的；

（三）不使用统一规定的票据收费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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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未领取《收费许可证》而收费的。

第三章 罚款没收财物管理

第十二条 罚款、没收财物必须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各

部、委及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罚款、没收财物的票据，由省财政部门统一出式，

市（地、州）财政部门监制和管理，对单位的罚款数额在三十元

以下或对个人的罚款，必须使用统一规定的印有人民币面额的票

据。

第十四条 罚款、没收财物由法律、法规或规章规定的主管

机关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乱罚款、乱没收。被罚款、

被没收财物的单位或个人有权拒罚。

（一）现场执法人员没有佩戴统一执勤标志或不出示执法证

件的；

（二）超越规定的权限，擅自制定罚款、没收项目的；

（三）不开具统一规定的罚款、没收票据的；

（四）超过规定的罚款、没收标准的；

（五）同一时间、同一地点、同一违章行为已受过处罚的。

第十六条 罚款、没收的收入，必须全部上缴国库，任何行

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、私分或者变相私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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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监督检查

第十七条 对未按本条例规定的管理权限报经批准，擅自增

加的收费项目或提高的收费标准，同级人民政府或上级物价部门

有权予以纠正或废除。

第十八条 企业单位被收缴的罚款应从本单位自有资金中

支付，不得计入成本、不得列入营业外支出；行政、事业单位被

收缴的罚款应从本单位的预算包干经费结余或自有资金中支付；

对个人的罚款，一律不准用公款垫付或报销。

第十九条 事业性、行政性的收费，除按国家规定纳入预算

内管理的外，均按预算外资金管理，实行计划管理、财政专户存

储和审批、银行监督的方式。各部门和单位不得自立专户。

凡收取事业性或行政性费用的单位，由县以上业务主管部门

负责向同级物价、财政部门报送年度财务收入和使用情况。

第二十条 对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没收财物的行为，任何单

位和个人都有权向管理监督机关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揭发、检举、

控告，管理监督机关或收资单位、执法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及

时认真查处。

被揭发、检举、控告的单位或个人不得进行打击报复。



— 7 —

第五章 对违反本条例的处罚

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乱收费的，物价、

审计部门应按有关规定责令其退还或没收其全部违法所得，并视

其情节，处以违法所得额百分之十至两倍的罚款。

对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，不使用统一规定的票据收费或伪

造收费票据的，由票据管理部门没收票据，并视其情节，处以五

千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乱罚款、乱没收和

违反第十三条规定伪造票据的，财政、审计部门应按有关规定责

令其退还或没收其全部违法所得，并视其情节，处以违法所得额

百分之十至两倍的罚款。

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，提成、截留、挪

用罚款、没收收入的，财政、审计部门应责令其退还全部提成、

截留、挪用款，并视其情节，处以非法动用额百分之十至两倍的

罚款。

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，擅自挪用事业

性、行政性收费资金的，财政、审计部门应将其非法动用的资金

全部没收。

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的，除对单位进行

经济处罚外，还应对其主管领导人员、直接责任者分别给予行政

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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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单位或个人，可依法申

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

第二十七条 对冒充、谩骂、殴打执法、收费人员，或妨碍

执罚、收费人员执行公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，对揭发、检举、控

告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打击报复的，应视其情节，分别由所在单位

或其上级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，对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者给予行

政处分、治安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九条 管理、监督机关和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，在执

行本条例中有玩忽职守、索贿受贿、徇私枉法行为的，由其所在

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三十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：

（一）经营性收费，系指以营利为目的而向社会提供劳务、

服务所收取的费用。

（二）事业性收费，系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服务而

收取的费用。

（三）行政性收费，系指国家机关为加强社会管理和经济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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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授权部门及省人民政府的规定而收

取的费用。

（四）罚款、没收财物，系指国家行政执法机关，依法实行

的一种行政处罚。

第三十一条 各企业事业单位对内部管理的有关规定和当

地群众民主讨论制定的乡规民约，不属本条例管理范围。

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起施行。过去省

内发布的有关收费、罚款、没收财物的规定与本条例有抵触的，

均按本条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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